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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安科技”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特”）因自身资金需求，拟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授信额度。公司为欧普特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最终担保数额、担保期限等内容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宝安支行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2018年3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2,300万元人民币 

（三）法定代表人：刘诚 

（四）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龙山六路10号欧普特工业园厂房 

(五)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22日   

（六）经营范围：室温固化硅橡胶的销售，电子胶粘剂、高分子材料的技术开发，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室温固化硅橡胶的生产。 

（七）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9月 30 日（万元）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54.91 

负债总额 3,121.25 

净资产 4,933.66 

项目 
2017 年 1-9 月（万元）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92.01 

利润总额 1,353.56 

净利润 1,173.45 

 

三、担保内容  

最终担保数额、担保期限等内容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签署的

相关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因公司全资子公司欧普特自身资金需求，公司为欧普特申请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欧普特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欧普特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进行有

效监控与管理，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

展造成不良影响，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万元。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3 月 12日 




